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设立香港子公司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交银施罗德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774号），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公司注册处办理完成香港子公司——交银施罗德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的注册登记手续。交银施罗德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已获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颁发的第四类（就证券提供意见）和第九类（提供资产管理）牌照。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十二月四日
